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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理事会 

第三十六届会议 

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29 日 

议程项目 5 

人权机构和机制 

  中国、印度、俄罗斯联邦*、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：对决议草案

A/HRC/36/L.26/Rev.1 的修正案 

  36/… 

与联合国及其人权领域的代表和机制的合作 

 第 9 段应为： 

 9.  重申强烈反对任何恐吓或报复寻求、正在或曾经与联合国及其人权领域

的代表和机制开展合作的个人和团体的行为；为此重申，人权理事会及其各机制

应以最适当的方式处理关于恐吓或报复行为的指控； 

 

     

  

 *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。 

 联 合 国 A/HRC/36/L.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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